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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公民个人的人格独立的重要基础，私有财产权利也是每个公民最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现实社会中，私有财产可能受到来自私权利主体或者公权力主体的侵害，导致公民不能完整的

享有私有财产权，阻碍了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平等自由交易。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当财产权受到充分的保障时，市场经

济的活力才会充分展现出来。讨论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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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ndividual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and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st basic human rights of every 
citizen. In the real society, private property may be infringed by the subject of selfish rights or 
public power, which leads to the incomplete enjoy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by citizens and 
hinders the equal and free transaction between equal subjects. As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de-
velop and further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ressed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Only when 
property rights are fully protected, the vitality of the market economy will be fully displayed. Dis-
cussing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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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ntry ruled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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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约翰·洛克作为自由主义、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人的生命、健康乃至自由是在政治社会出

现前就已经“天赋”所拥有的，属于自然法中的权利客体。“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保全自身的自然权利的

话，他必然就具有对于为他的自我保全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权利。”[1]那么，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人在

不断劳动、保全自身，追求更舒适的生活时，必然享有生命权、健康权以及财产权等。人的生存、活动

以物质财产权为基础，脱离了物质基础，人的生存便无从谈起。 

2. 私有财产概述 

2.1. 私有财产的概念 

所谓私有财产，即指个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

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

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2.2. 我国私有财产保护的特征 

我国宪法与民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为了突出对私有

财产的保护，在总纲部分便规定了对于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的总要求，即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

受侵犯。这也为民法典的具体内容打下了基础，民法典物权编根据宪法的精神和理念将私有财产保护的

内容细化，为宪法规定的具体体现[2]。如果没有宪法的授权，那么民法典的相关内容就会丧失合法性。

虽然私有财产的具体内容大部分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宪法所规定的内容不可或缺，这是因为民事法律调

整和保护的对象仅包括平等民事主体，但某些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主体并不是与公民相对应的平等

主体，而是发生在公民和政府或国家之间，这是民事法律所不能涵盖的。其次，救济途径上，民法典所

保护的财产关系通过民事诉讼即可解决，公民与政府、国家间往往通过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2.3. 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发展过程 

1949 年至 1954 年是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尝试时期，《共同纲领》规定财产受保障的主体种类很多，

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保障在主体上跨越了不同的阶级，具有一定的先进

性。但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纲领的规定实质上未产生私有财产权的理念，仅是因为恢复经济、为

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而设定的，具有一定的政策性。 
五四宪法的确立是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初步形成时期，五四宪法明确使用了私有财产的概念，明确对

于农民、手工业者和非农个体劳动者、资本家、公民的私有财产都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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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七八宪法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成的两次修宪，具有非常强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时期，

政策、方针高于国家法律，革命委员会剥夺了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的职权，社会秩序混乱。宪法中

没有出现私有财产的字眼，财产保护范围从合法收入缩小为劳动收入。私有财产保护的力度非常有限。

这段时期是我国私有财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时期。 
八二宪法的确立至今，是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完善和发展时期。八二宪法基于五四宪法重新进行了修

改，该部宪法反思了文革时期的错误，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发展和振兴扫兴了障

碍。但是，该阶段的相关法律仍然缺少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第一，该阶段的宪法重视了对公民生活资料

的保护，但是对生产资料的保护明显缺失。；第二，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在保护上限度不同，导致在实

践中，私有财产容易被忽略和侵犯；第三，缺少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时的相应补偿措施，这使得在

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时，有不法分子会利用其中的法律漏洞，肆意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 
八二宪法之后的宪法修正案不断对主体进行丰富，结构不断完整，绝对排除私有财产的思想慢慢消

失。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要使市场在中国的经济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3]。私有财产的充分保护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条件，“决定性作用”深刻表明

了私有财产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市场的地位在逐渐提高，逐渐从消极怠慢的合作化计划经济向健康高

效的市场配置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方向迈进。 

3. 私有财产保护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美国内战爆发内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私有财产权利保护的问题。内战爆发之前，美国南北实行两种

判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北方以资本主义雇佣制为代表，南方则保留了传统的奴隶制度。随着美国的经济

发展，两种经济制度激发出巨大的矛盾，北方资产阶级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并限制奴隶制的发展，南方奴

隶主则主张扩张其辐射范围并极力维护奴隶制度。1860 年，共和党林肯成功竞选总统，并发表言论表示，

不会干涉南方的奴隶制度，并希望双方维护联邦统一。由于南方奴隶主认为林肯的政策限制其奴隶制度

扩展，同时对奴隶所有制的存在感觉到危险，为争取统治权维护其阶级利益发动了战争[4]。 
具体论述如下： 

3.1. 私有财产是人权的基础 

财产权利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它是生命权、文化权、政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权的重要

组成部分。没有财产权利的个人将会失去自身独立的人格，将会丧失从事基本生存、经济活动、政治活

动的权利资格。生而为人，却不完整。 

3.2. 私有财产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个体拥有合法、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后，可以在市场中

自由从事交易活动。在市场调节的交易环境中，个体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身的财富将会向效率

更高、产值更大的区域流动，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的效果。 

3.3. 私有财产权是财富增长的动力 

当法律为私有财产提供保护，个人往往为谋求财富的增加使用最优的方式，以实现为财富增长提供

动力。如果没有为私有财产提供保护或者私有财产会随意受到他人、国家的侵犯却没有救济途径，那么

个人对财产经营投资的安全感会降低、对劳动的积极性也会下降，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利于个人

财富、社会财富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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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保护私有财产权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目的的必需 

人们往往认为，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就会导致剥削，甚至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其实这是错误的观

念。建国后，我国实行过没收私有财产的方式，但本质上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思想是相冲突的。实现“人

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但是，人想要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首先必然

需要极高的物质条件与社会财富，同时，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需要私有财产权利为人提供极其重要

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可以为社会财富的增多提供动力。 

3.5. 私有财产的保护会限制公权力的扩张 

财产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包括公民、法人之间，还包括公民和政府、国家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产

生利益交换时，双方往往处于不平等的状态。私有财产属于私权，政府、国家权力属于公权，弱小的一

方权益易受侵害。构建更为完整、科学的私权保护、救济体系就能更好的平衡两者之间的不平等，更好

保障私人财产权利。 

4. 我国私有财产的保护路径 

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三者在西方被并称为三大基本人权，可见，保护财产权与保护生命权和

自由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方。在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毋庸置疑，看得很重要。此外，私有财产是

人们在市场上进行平等交易的基础，只有对公民的私有财产给予了充分的保护，才能保证能够建立一个

平稳和谐的市场秩序和交易秩序，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具体而言，我国私有财产的保护分为

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和私有财产的民法保护。 

4.1. 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所规定的内容都是较为重要的，私有财产作为公民人格独立的坚实保

障，理应得到宪法的保护与支持。由于各时期经济制度的不同，以及对私有财产权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

实际上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一个逐渐全面、进步的过程。自 1954 年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制

定的第一部宪法以来，我国共计颁布了四部宪法，五部宪法修正案，随着每一次修宪的进行，私有财产

权的宪法保护也得到了强化。 
五四宪法规定了国家对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予以保护，对公

民的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进行保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次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得

到确立，对私有财产的态度表现为保护并引导其改造。与五四宪法相比，七八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

私有财产的范围，扩宽了公民私有财产的来源。八二宪法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制定的，反映了当时的经

济制度与社会发展情况，与七八宪法相比，八二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有所增加，八二宪法抛

弃了之前三部宪法中“其他生活资料所有权”的概念，以“其他合法财产所有权”代之，直接扩大了私

有财产权的范围，进一步保护了公民的私有财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八二宪法确立之后又对其进行了

五次修改：八八修正案、九三修正案、九九修正案、零四修正案以及一八修正案，在这几次修改的过程

中，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尤其是零四修正案，很大一步提升了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中的

地位，可以说对于财产私有权的保护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首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作为人权之一的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第二，首次在宪法中明确规

定了国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之后进行补偿的条款，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

产，大力推动了私有财产保护的进程；第三，宪法第 13 条将以往罗列式的私有财产的范围修改为“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财产”，进一步扩大了私有财产的范围，加强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第四，基于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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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其他财产权相同的法律地位，使得私有财产权得以与其他财产权平等对待。目前，我国宪法对公民

私有财产的保护直接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

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

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4.2. 私有财产的民法保护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是其最基本的内涵。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同的民

事主体拥有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其各自的私有财产也应当予以平等的保护，为营造一个平稳和谐的市

场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因而，民法保护是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保护是最主要的路径。其中，关于公民

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条文大部分都规定在民法典物权编之中，民法典物权编通过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内

容、行使、取得等进行规范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 
在民法典中，公民私有财产分为动产与不动产，民法典对不动产与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到消灭

均做了详细的规定，并且规定了当公民因私有财产发生民事纠纷时可以通过诉讼、仲裁、和解、调解等

途径解决。 
民法典对公民私有财产遭受损失规定了极为完善的救济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返还原物、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等等，公民可以根据私有财产的损失情况选择不同的救济途径。此外，公民除了可以使用自己

的私有财产之外，也可以将自己的私有财产作其他处置，例如出卖、担保、质押、留置等，民法典对于

这些情形也一一规定，并针对相应的情况规定了详细的纠纷解决办法。 
与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相比，通过民法典的法律规范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保护是最直接、最有效、

最全面的。 

5. 结语 

我国私有财产权制度从尝试时期到初步形成时期，再到曲折时期最后到现在的完善和发展时期，经

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将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载入宪法，对于我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社会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显示了国家坚定“依法治国”的信念，也

进一步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宪法原则具体化，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国民法典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也日益完善，从私有财产的归属到私有财产

的纠纷解决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为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措施手段。随着我国经济不断

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根本上完善私有财产的保护，并最终建立起一整套健全的私有财产权法

律保障体系，形成一个科学的制度，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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